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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１

，

４７３．６８４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３９３９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天益医疗”，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９７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７３．６８４２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２．３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

个值”）孰低值

５２．３８２５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第三十九条第

（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

资”）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７３．６８４２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５３．６８４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

４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９５１．９２０２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２９４．７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５８．９３４２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１４．７５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１０００７３９％

，申购倍数

为

５

，

８４７．９２７９５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６

，

９８８

，

４９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６５

，

９８７

，

６９２．６３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５９

，

００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８

，

３２６

，

８８２．３７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

，

５８９

，

３４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９７

，

４５３

，

８４０．５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７６０

，

６２６

股， 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２％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５９

，

００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８

，

３２６

，

８８２．３７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１．０８％

。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龙节能”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4,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2022〕376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200.00 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30.82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210.00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3,003.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 1,19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4,200.0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冠龙节能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T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冠龙节能” 股票 1,197.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

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

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

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565,656 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94,670,993,500 股， 配号总数为 189,341,987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8934198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909.02201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84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163.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03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15166222%，有效申

购倍数为 4,647.56964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T+1 日）上午在深

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1118537、010-57065291

2022 年 3 月 29 日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５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６

，

８３４．００

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６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２７．０５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４０．１５

万股，约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金道科技”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2,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2022〕11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组成，不安

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浙江

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中披露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

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5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本次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0,000.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

有）组成。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87.50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37.50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4月6日（T+2

日）刊登的《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3月30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网址：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22年3月23日（T-6日）登载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

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872925 证券简称：锦好医疗 公告编号：2022-033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22年3月28日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bse.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28日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１１４ ３１１４

末“

５

”位数：

３６２９５ ８６２９５ ００８６１

末“

６

”位数：

７５２６０６ ２５２６０６ １６５９８５

末“

７

”位数：

０４７３６９６ ５４７３６９６ １５０２４２９

末“

９

”位数：

０１５８３６６１１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８

，

００７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００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３７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１．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２８．５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２８．５０９８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东莞证券

铭利达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铭利达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４００．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００．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４００．１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０．０５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２０．７５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１．１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８０．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１８．８９％

。 根据《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８２４．５５６３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７２０．２０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００．５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１．１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００．３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８．８９％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３３１３０４０％

，申

购倍数为

４

，

２８６．０８７０５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铭利达资管计划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５０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４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证裕

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铭利达资管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０．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０．０５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

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

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铭利达资管计划

４

，

００１

，

０００ １１４

，

０２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

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５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３２８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

６

，

３６４

，

９１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４６６

，

７９０ ５４．４７％ １５

，

８６５

，

２３２ ７２．１０％ ０．０４５７６４８９％

Ｂ

类投资者

２３

，

５３０ ０．３７％ １０２

，

５５７ ０．４７％ ０．０４３５９０９５％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８７４

，

５９０ ４５．１６％ ６

，

０３７

，

７１１ ２７．４４％ ０．０２１００９９０％

总计

６

，

３６４

，

９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

，

００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根据上述表格内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进行配售后，无余股产生。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 � � � � �证券简称：冠捷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1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

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2年3月31日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

因受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及部分地区疫情管控的影响，2021年度审计工作和年度报告编制工作预

计完成时间晚于预期。 为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由 2022年3月31日变更为2022年4月16日。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调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特此公告。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3月29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分公司变更负责人的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负责

人发生变更，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变更后的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903

负责人：于春茂

电话：021-68649788

投资者可拨打客服电话400-666-0066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9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销售机构的

公 告

根据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

售协议，自2022年3月30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业务办

理事宜请遵从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现具体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多策略混合 000963

二、重要提示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95511-8

网址：http://stock.pingan.com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

网站：www.cib-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

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9日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

撤销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广益路证券营业部，公

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告 2020�年 18�号《关于取消或

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等相

关规定，妥善处理客户资产，结清证券业务并终止营业

活动，办理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证券营业部所在

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29�日

万 和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决 定

撤销 嘉 兴 广 益 路 证 券 营 业 部 的 公 告


